花蓮縣綜合發展實施計畫

「鼓勵優秀運動選手參加國際性競賽及補助出國經費方案」
一、計畫內容：
        本縣體育人才雖在身體素質上擁有先天之優勢，長期以來亦培育無數
    績優之運動選手。但因本縣受限於地理因素，較西部而言參與全國性賽事
    之機會較為不足。另因經費因素，導致優秀運動選手缺少出國參加國際性
    賽事，而影響優秀選手在成績更精進之表現，殊為可惜。為使本縣運動績
    優人才有機會在國際賽事上大放異彩，本方案規劃提供優秀選手參與國際
    性賽事出國經費補助，特訂本要點計畫。
二、申請資格：

    本辦法所定優秀運動選手，皆須設籍本縣，分級如下：

    (一)第一級（國家代表隊選手）：由體育署、單項協會或體育署委託之體育
        團體遴選，代表國家參賽之選手。

    (二)第二級（國家儲備選手）：由單項協會或大專校院遴選，代表國家參賽
        之儲備選手。

    (三)第三級（具潛力選手）：由單項協會或體育署委託之體育團體遴選，從
        事運動專項訓練之具潛力選手。

    (四)第四級（基層運動選手）：由本府或教育處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遴選，
        從事運動基礎訓練之選手。

三、補助賽事種類：

    代表我國參加下列國際賽會之運動選手
    (一)綜合運動賽會：

         1、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奧運）。

         2、亞洲運動會（簡稱亞運）。

         3、世界大學運動會。

     (二)奧運、亞運競賽種類之正式單項運動錦標（盃）賽：

         1、世界正式錦標賽。

         2、亞洲正式錦標賽。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重要國際運動賽會。
四、補助經費一覽表：

	項次
	項目
	補助方式(元)
	備註

	1
	優秀運動選手參加國際性競賽及補助出國經費
	每人32,500元
	每年10人
	


五、申請本方案之優秀選手，得檢具申請書、證明文件、資料向本府教育處提出申請(詳如附件)，經審查資格符合後，視年度經費預算依其訓練計畫、期程及人數予以補助並於參賽後10日內檢附原始憑證及參賽成果報表(如秩序冊影本、相片獲獎狀成績證明等核銷。






